





盈环审〔2017〕22号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
云南省盈江县罗继山铅多金属矿勘探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云南省盈江县罗继山铅多金属矿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我局2017年6月23日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结合专家组的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7年3月29日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以盈工商务发〔2017〕40号文件同意了云南省盈江县罗继山铅多金属矿勘探项目备案。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新城乡罗继山，地理坐标东经98°01′15″~98°03′30″，北纬24°52′00″~24°54′15″，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取得云南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铅多金属探矿权证，探矿权有效期为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5月14日，证号为T53120081002016725，勘探面积14.38平方公里，根据《云南省盈江县罗继山铅多金属矿勘探项目清理报告》，该探矿权范围与国家一级公益林重叠面积为8.4082平方公里，与国家二级公益林重叠面积为2.35平方公里，本次批复范围仅为退出公益林后的3.6218平方公里探矿范围，项目主要分为2个区块，其中A区面积2.117平方公里，B区面积1.5048平方公里，对已发现的矿体进行地表和深部工程控制，主要采取1:10000 地质测量、1:10000 水工环地质测量、1:2000 地形地质地质剖面测量、探槽、钻探等野外工作。项目总投资137.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万元，占总投资的13.8%。
项目符合国家产政策，本次勘查范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保护区等敏感区域。项目属“未批先建”违法项目，我局以盈环罚字〔2017〕7号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目前该公司已按要求交纳了罚款，违法行已受到查处。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探矿。
二、项目探矿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探矿期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㈡加强对扬尘防治，采取湿法钻探，开挖临时表土和土石方妥善堆放、篷布遮盖等方式减少扬尘产生；每个钻探点必须设置泥浆收集池（2立方米），收集泥浆循环利用，严禁直接外排；勘探产生的废渣妥必须善堆放于探槽沿线空地，严禁随意丢弃，探矿结束后进行回填平整，及时恢复植被；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集中收集，妥善处置。
㈢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957-2001）的要求，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集中收集钻探过程中产生的油污及废机油，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加强探矿设备及运输车辆维护，避免因故障产生环境污染。
㈣探矿期必须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勘查计划，严格控制勘查范围，禁止进入国家公益林内勘探。并合理选择穿越路线，尽量少占地，不得随意开挖、毁坏周围区域的林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禁止一切狩猎活动。
㈤探矿结束后必须对探矿迹地采取渣土回填、平整、播撒草籽等措施，对探矿点生态进行恢复。
㈥若探矿面积超过批复的范围、探矿方式发生改变，或探矿结束后，矿产达到规模要求需进行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严禁以探代采。
[bookmark: _GoBack]三、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探矿完成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项目进行验收。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现场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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